s AR B IPE ) I N AR PE
112# B % 73 % 20455

" 2 ¥ UL LG AR
,ﬁ\_),\ <\ %‘1{% E/{ /iEH;
e L e

AR R ARGREART R AR ARIBELY 270 3
/\

WAL REFTER],978,395~ » 2 H P 274 %], 935,395~
pPARIIZEY? 16P 4= ~ 7% 43,000~ p X F1I2& 127 6F
Az BT P o FE LR E 24 o
PR AR L
FAt 2 AT 609,000 AR R BHE RS > TR F o
Ak d M ATE ], 978,395 F RAFERER B BEHRF
922
A2 B TR
FoREEL D RE A ERRFRF LN B T o RPFERS R
%ﬁ@xﬂiiﬁrfﬁmﬁ%LJ”“’«i"nzﬁ%m;%l
WHEIZETFH - AERIZLFFEREDP DAL RBL AR
LirE R (T R) I, 935 3957~ » 2 pArirk E A EH L
2p _L/p'g'B'L’ EO/)‘LE"’TEL 3 oo T AR
2#1275p ERBpIs BP L A RS H R 9TS,
395~ » 2 H ¥ 1,935,390~ p Ayl AiFEAA L Y P A -
43, 000;»1@1 «i:ﬁ%&gﬁ»ﬂg TarLmd - REAFEEHL L p
Ac o B F R o R ELOEZJILET - PBEBHER
R BAE 2 P B ETF o
BT HEA
ENEN }a/*%«nmq% F1mLE S A @wI1EIL2
Ip 2 h@Eleafs g (THEALIREY) > HEd

—t



7;;{:* v R4 vlziﬁvf*"f‘v?é P O®FOOR00005% 1 3 (T HE
) 2 TERGEAATEIAR ) 2 e (THLE
1&) ¢4gnm% 26p A2 AT kL1, 743
Bis % ﬁ:ze PEFORFERERIIZ2ETY S ﬁ’i"fﬁ B
2 S 1L e AL Bt oA - 2 1 A FRE R E9
(Tﬁﬁ$¥§9&)ﬂ£$ff@1§’ié 8 FEE
B2 F A SRS S A A - PR 1T R E 194
FRBHRAEZEZIIAE AR L P2 1 FTHE - SF E
L I 12 ?53 v A R e A Ao 2 iR &
FPoBHIELERME (THEAISEFES) REI R
HoAr k&1 Ag it # °§;Zfﬁ;%#\%§_~lﬁv?az2~’%}(T':’ﬁ;”"‘
1,368,275~ 2 4 XS4 0dp ~ 84 > AHE L& *
HEAETREZM R RE TR F4680FE S ¥ 1840
% 178 o BT G ":L‘ T\#Fj’ 228 ':g’ o 4rth R 3}% = ,:l‘ iﬁ:*};i
R TN mg?rﬁé %o R 7R R R E H 43268 ~ 455
ERT o G RAAEREIT o S REFEEII BB
1¥®%ﬂ£%ﬁﬁﬁam¢%%’ Fiak2 b1 F610,
120~ » ¥ &2 % 184fv’+ % 178 a0 B~ %32151"3{ ~ 1 432iF ~ 4
5@&%4%ﬁ’ﬁ: R LR R A TSR PR
ﬁwﬁ&iﬁ?13&3W5£iﬁqu%WIﬁnié%lﬁ@%
T T RR IR 3}722'5" 7 Faed B E
ML P RS LB EETIA ik

21 F i 1856
71207302 2 Rt 3 A8 - #H AL L ®H

v ?N‘i‘ﬁ:*};i
P L REH1,368, 210 2 KA F L0 o 5Ll S
2 R Mrﬁﬁr‘ﬂ%t?,gw s e X ZEE > R B EE AL
Lo hd il i EF AL 2 HINL 0 L HE
FrOTd Rt s RABHEHATR Y hdE - IR
TR = o R g B L S I AR éﬁvf#ﬁl
I PEE RS o mRA BT AL HFEES - FRE
%@m%%#%P\ﬂﬁ’mﬂ4”7®@4¢ BT
2 AR EFZT o LB I R HH W o

AN



STt f 112467 260 AL 1Tk 14 ¥
ﬁwf SRAF@N12ETI 50 2% A 32
ERENF - EHRE ﬁuu%@ﬁigﬁéx‘fﬁﬁ
B H (LG

>
AR ﬁw@é&%@i%ﬁﬁﬁ°

P
HRFE - FFF AN - 20 AT R PP
GORF A WL HEP LR o PR L P

14
Ltz 0 XE %4825 ~ % 4861%F w0 Ex A E:JJ»JLP M2 o X 1
TR EREGST I > FdARZ 52208 %258 W BT
SN

2.2 a5k DAL BLI2E62 26p A4 2 TR HppH 2

AR R0 TR AT 0 2 ARSI A
Fla SRS S e A - 2 1 TS R E194 > &
zﬁ%%ﬁ?9&%%¢4ws YA FEEEE £
RARNGREEEZYEEE L (L AKRE $29112
1812 185F ) » ¥ a2 *Tp i (L &% %167~ 17
3~1TAF ) CHEBRF e > RE BRI XTI 2
BEF2LFEBRG2 FRES 2 EM G Fiakd & d
1F610,120% > BT 0 B
EH§2E§%ﬁK&
RN IR

&
"
N

:iv
| 4

()
‘@

-gﬁﬁ’@ﬁﬁﬁﬁﬁiﬁﬁ
EPFHRES AL TAE I fRpER Y > TR AR
¢w7"/z1§q’f’ ,’E,.,g};&zl* %y’(p;l%mj_
1,368,275 % 2 AEWAEESEI AL > AME LR
EH ERBRNILIELG S FECIEHPE L FE
Bty e H  AERE (B8 st dai
o) ~1IRFRY FRE RAMEY AL F R - F

=\
-

\

R

e P
3

ol



LEEZHE (LAmE 5172271872375~ 3792 382
)

I BGARE A e AL B R REP RS ]

l_

%wﬁﬂﬁ7gﬁﬁ#wﬁp114@%1ﬁ@¥
Q%L@w% P AR E R 2R BRI B
KRR E L T A BRI R R BT
S A MBI EE ST REEAHRY o REKEES
ML 2 s A S BEIE LT EAFfI 2
FoHEP EEAYIE TR £4F 0 H12-15% | 48
W1E2 ARZBR{B > wt &k BENF > £H
REeBINFERELIE (LARE 51871887 ) &
ﬁg—;ﬁ/\ ‘ﬁ i+ %’"“f'“}}—gﬁ_w‘ itjs ( 3-’51\-"19 it ) ° ?ﬁt 2 /T* fa 7R
p LR (AARESITAR ) BB 229

27 A YOt ARPFREA D AL BT B BAEE
B BEFELF A %14-7'@_§F;fg.1 T 24§
o A1 T 18 > By AL NF-F S A3
B kX s g Bt o § Y R4y
EILH o 2K ‘%"Tf,fsi,ﬁi"" e 3 8 B4R
Sati o AR EIER ALK KX I EITYRF
B 2 A2 Péﬁoﬁéxéﬁilﬁﬁﬁ%§@%§¢&
f-ﬁ_f‘f'flr'ﬂ\}’m’é F26F 2 EArr|2 fHE ~ A~ A4 S 4R
H A HFEHE (i) c BLHYd £ L1 4R
FREHREIBRLEFT L FEHH/ELRL Y F
AR Bl o FIA A A LB AR TR R ahg

DRAE NE QBRSPS > £ LB
%ﬂ4*W<i1ﬁWﬁiﬁE$ﬂﬁﬁpEzﬁ%ﬁé
Dok 1A FARY SR ’%ﬁgﬁiizﬁﬁigﬁ

FRE LTI AREAY R0 Tz 1 g Fl5 &
ﬁii LG RRABLN S e 2 /é%{.’:‘&aﬁ_

IR PSR AT PN Y AT
ELE1fEG Tw i FIR ol b o i



-

% Bp ARG > B - E AR T FEN
KRR R o BIRA & fﬁ%%éw’ﬂiwk;ﬁ Frd e £k
PR 7R AR T > FISdE I o AUk
1 #F o 7Rk (ﬂ‘f‘m% 26;‘ PRI N R
BT RARES G ITOREFE o H111E1]1? apFiE R g
(a‘%r‘n AaE F1T92182F #2 N & 5 ) wEHF L I 2.0
1 ARFHER F R E%ﬁ; o £l AR FREERE R
* uﬂi Rt #r BARZFRTEFUEAFRZ® A 5 1Y
_P o &bk 1 AR (TR KGR & éb’“rwﬁiﬁﬂ‘:i BT -
LA G o Fa P n R o B BRI
et A e 6 (&7 ) L ERI A2 lﬁii—ﬁ?ﬁﬁ
PRSP CHBEIEIHMILLBIRAFREL
A B 2R N ke s R P45 1953197
221~233~235~239F & 57 o 2980k 7 317 BT ARUE
KA G L F A IR ER P B R RgRy 0 G
A AFFEE o 3 A A H (51992032207 ~ 211 ~ 21
3~ 210F Jﬂ@“)é_ KiFA e & R34 sc Bodl o B g - Bk
FEHR AR > A SR ains ey - 5260 20 TH
PR A IR et 0 R RS AR A IR A 0 ]
B2 3T £ 51,476,000~ %3 (L A% %3881 39
2F ) e A2 1 R T 2R
(A& % 1892 370F ) AL L 8 v Bt T
AL (LA E 53937 ) » Ay i B
}@.b’%:@ }fgi,i,,;clu%#, o
CRAEA L RERAZ IR FERFYr TS 2
A4 D EFEL A KA EF TR RAE

—\\

)

EE#;”_E!;#E‘/%‘&\JZ’ é#giﬁr’% oo (B R 5T 2P E R
@%1M?ﬁi;%Mﬁ%?‘ﬁﬁ’fﬁ%iﬁﬂﬁ
H oo Et U N FARRFELF Y o A LA
23R ﬁi’p»:'ur%ﬁ I'#,g(mgre@ﬂj y ¥ Z2_ 0 75 AL

= A
P
R2Aek k- BALE P2 RA CRIEF YRR Y



PR

Bz A EPY- AF BAAR Y o BRI ﬂfﬁ%ﬁ ;3

ﬁé&ﬁﬁiﬁi%%ﬁi%*‘ SEC S
R AR e B AR R RA ORI AL AR %

&%ﬁ?ﬁiﬁﬁi%’ﬁ%ﬁﬁﬁﬂ#%’mﬂéﬁ@
F-dwivrifpz A AL FHEHERET 213 &
BoaFrERY > RALFEHEFSFEALLFT K
A %G eod = £30150F ~ (R4 3%E 51,476,000
SPRENEE I E L L SR S TN Y & -
434 Fe AL e REATI DI - 4 F =+ 520
T~ B +EUQWQ§’ﬁP%+#ﬂ¢iFE%%dﬁ?4 RSV
= I AREP if’“T B R 7 Hb*‘-ffi’?ﬁ»rpp Fzo2 0o AR
TR L & G I ARAT A AL B 7}»&4);* AL A G 4
&W’i%u%?°mﬂf”LK¢# Fik o 92T B o
OJEMm 0 A TRREFARFER L G RBRERFE Y 21,3
68,275~ » ¥ BT ¥R 0 & ;’ag o J 4 ik A E % 43215 R
df#%kﬁ'%%%t“ﬁWQ#F? ’<~Eﬂﬁ€*’-ﬁﬁﬁﬁ-%ﬁﬁﬂ
2 % 4681F B F 1841F % 178w B E w5
R -3
~£E*$%%’@ﬁ4*%ﬁ‘ﬁ¢'ﬁﬁﬁ’@ﬂ
LA AL pXBRLEPFA fBF T B G EA
Acgrm Fd ek AR AR EER G AL &L H B AP
Bz 7  BEE G - 20kd o A2 F 22008 % 298
Wé°*ﬂ@1@ﬁ’Uiﬁ§ﬁ%%ﬁﬁ’ﬁ%‘@%
P RE I Sy VR AR T ?\oﬁﬂiﬂii$%’mﬁﬂﬁ
A }@T’J"f' ,911;1 o BAIF RS a2 ?;—?3}7%\
—‘ﬁ » FEJIF L F A 200 XNE %2330 % 13 ~ F2031F 7 4
B o ARRLIEHRIFEARLZD
)%"Li‘h'}ij 2w dhip TR E o 25 ‘/\l‘jﬂﬁ{,‘
B SR2H/A=NEFR 112297 15p #Aeirk & A iz
éﬂﬂ%’ﬁéiﬁﬂwﬁmg59#@£k%4%iﬁﬁﬁ‘
BER I - pE A (AARESI4OT 3dmE 2 A1

n‘t

ﬁ‘u

13%\\ T A4S H
1

5{ N



J=q

AN

%%’3177';‘77}}‘»4* 2 %) oM E AR pRE BT
ERNE ) A= #&K*?PF’B’LT@’ 21,935, 395~ p 4= 35Kk
5 i&%’ﬁi#ﬁ%f& P 11292 16p 42 ~ 43,000~ p XA E4F*%
B TAr vmd - RHEAFERL R F2E122 6P 42
IR &AL E 2 BuEIL o BT 4

?F%#’ﬁiw%%ﬁﬂiwﬁﬁﬁaéi@ﬁ,aié
% 4321% %L”j—ﬁ%ﬁ;'*f@‘/‘x’}}%' 1,978,395~ » 2 H ¥ ],
935,395~ p 112# 97 16 p 4= ~ 43,000~ p 112+ 12— 6 F
A TR L R E LSNP IL 0 B R

o 'R AR #w‘r#&@’ @ vu,;ﬂ?)w[iﬁ .
PR ﬁi;%if;:}fg: %R 5780
& A FX] 113 = 4 ; 16 0
FoEp F 7 Fk

T AGRR AT o
doft A B b P AR 5200 Pow A BB T PR o de
LI RA ) PR 0 - MR RF AR

& EY ] 113 = 4 : 16 2

| HEE 45, 000~ 11 T AR 5,400~
2 Nguye Ngoc |17, 500~ 12 FUEREY 6, 200~

Tru (%)




3 |FEu 3,900~ |13 |3 18,000~

4 |FaF 0 [19,000% |14 |#®FE 65, 000~

5 |a@g® 3,000~ |15 [27En 90, 000 ~

6 |mpt 24,700~ |16 |3 iEX 16, 000~

T |Fe 30,000~ |17 |3t 44, 320 ~

8 |PP & 64,400~ |18 |HM & 68, 000~

9 |FErd 26,700~ |19 [#F & 43,000 ~

10 |#HaEwm 20, 000 ~

itk o

Sl |78 B Hig (~) % g% (~)

1| %¥ 380 |6ix75% | 171,000

2 |d ¥ 1,050 |2#x60% | 126,000

3 | 475 200 % 95, 000

4 |BAF 310 404 12, 400

CIE S 280 |70 19, 600

6 |#% (A=) | 41,000 |5 205, 000

T | B 2x6 34,000 |12 408, 000

8§  |HH50 30,000 |2 60, 000

9 |BH45 28,000 |1 28,000

10 | f9740 26,000 |4 104, 000

11 459730 24,000 |1 24, 000

12 | #9425 22,000 |3 66, 000

13 |75 56,000 |2 112, 000

14 |59+ 90 69,000 |1 69, 000
e 1,500, 000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為了TD下的DIV固定高度，把這個STYLE拿掉*/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185%;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div {
  -ms-text-justify: inter-ideograph;
}

.justify-para {
  text-align:justify;
  text-align-last:justify
 }
 
.lightbar {
	background : yellow ;
}

#loadingSpinner {
  margin: 100px auto 0;
  width: 70px;
  text-align: center;
}

#loadingSpinner > div {
  width: 18px;
  height: 18px;
  background-color: #333;
  margin-left : 10px;
  border-radius: 100%;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4號
原      告  曾仕輝即金山仕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慈政律師
被      告  黃千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78,395元，及其中新臺幣1,935,395元自民國112年9月16日起、新臺幣43,000元自民國112年12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59,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978,39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35,3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嗣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具狀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978,395元，及其中1,935,39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43,0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以承攬營建工程為業，兩造於111年11月21日簽立原證1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攬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旁工地（下稱系爭工地）之「藍圖講義新建工程」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詎被告自112年6月26日起未施作系爭工程，並失去聯絡、遍尋不著，嗣經原告發函於112年7月5日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工程合約。而被告僱用如附表一之工人林崇榮等19人（下稱林崇榮等19人）因遭被告積欠工資，生活遭遇困難，原告因而代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予林崇榮等19人，並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於被告此部分之工資債權。又兩造簽署系爭工程合約後，原告陸續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材料（下稱系爭模板等物）提供予被告，供其於系爭工程使用。詎被告未善盡保管義務，導致價值至少1,368,275元之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滅失，不堪再為使用，係過失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得依民法第468條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如認原告提供系爭模板等物予被告使用係租賃關係，原告亦得本於民法第432條、45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為此，依林崇榮等19人與被告之勞動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資610,120元，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5條、第432條、455條及第468條，擇一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因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所受之損害1,368,275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對於原告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被告之工資債權567,120元部分之請求沒有意見。對於未妥善保管系爭模板等物損害賠償1,368,275元之請求部分有意見。系爭模板等物是原告所有提供予被告使用，但並非借用，原告是老闆，被告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是幫原告完成硬體部分，系爭模板等物約定由原告提供，都是結構體所要用的東西。且該等物品使用時一定會磨損，例如模板和夾板一定要裁切，結構體才有辦法完成。況原告仍有繼續使用系爭模板等物。若原告不向被告請求本件之款項，那被告亦不向原告請求給付積欠之工程款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原告係以承攬營建工程為業，兩造於111年11月21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詎被告自112年6月26日未再施作系爭工程，並失去聯絡、遍尋不著，經原告發函於112年7月5日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工程合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工程合約書、 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回執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積欠工資部分
　　⒈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民法第482條、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亦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6月26日起失去聯絡，其僱用之工人林崇榮等19人因遭被告積欠工資，生活遭遇困難，原告因而代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予林崇榮等19人，並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於被告此部分之工資債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債權讓與契約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123、181至185頁) ，並為被告所自認（見本院卷第167、173、174頁） ，堪信屬實。從而，原告依林崇榮等19人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資610,12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損害賠償部分
　　原告主張：兩造簽立系爭工程合約後，原告陸續將系爭模板等物提供予被告，供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時使用，詎被告未依正常施工方法使用，未善盡保管注意義務，導致估算價值至少1,368,275元之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滅失，不堪再為使用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合約、存證信函暨材料損失清單、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新聞報導（興富發用鋁模取代傳統木模）、工地現場照片多張及原告購置系爭模板等物之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7、187至375、379至382頁），並聲請訊問證人曾仕凱。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原告主張模板工程之簡要作業流程為：工人依照工程圖說安裝組合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完成後，灌水泥，待水泥硬化固定後，拆卸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取下後的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可再重複使用。原告提供予被告使用之模板、夾板、鐵製工具，均為可重複利用之物，其中模板等木製工具「能重複使用約12-15次」，鐵製工具之硬度及強度更高，能重複的次數更高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新聞報導為證（見本院卷第187、188頁） ，並經證人曾仕凱到庭證述在卷（詳如後述）。被告就上情亦陳明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4頁），堪信為真實 。
    ⒉證人曾仕凱於本院時證稱：金山仕工程行是伊和曾仕輝合夥的，伊是實際負責人，曾仕輝負責接工作，伊負責做工作，系爭工程標到後，伊和曾仕輝各出資一百多萬元去購買材料，系爭工程合約是伊和被告簽的，當時曾仕輝也有在現場。被告承攬施作系爭工程後，伊也有參與，伊去現場看材料，看被告施工進度，被告承包系爭工程施作期間伊全程都有去看。被告承包系爭工程施作時有使用金山仕工程行如本院卷第26頁左邊所列之模板、夾板、角材、鐵材、鐵支撐等材料（即附表二）。依照合約由金山仕工程行提供材料予被告施作。系爭模板等物提供給被告使用是租用的關係，因為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這些材料的費用直接從合約要付給被告的工程款扣除，金山仕工程行發包給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所約定的單價裡面就有包含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用材料的費用，大約百分之十；依約定，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用材料約定做完工程時還，因為做工程難免會耗損，只要不要差太多都沒關係。之後被告跑掉了，就沒有將租用的材料還給金山仕工程行。被告跑掉後金山仕工程行有收回清點，因裁切的數量太多，損壞的也很多，還有被灌在水泥裡面，還有一些在地下室還附著在水泥裡面，這部分要請打石的將水泥打掉才能拿出來，且打掉之後那些材料都不能用了，因為數量很多，所以以剛才提示的那張（本院卷第26頁）統計為準。這些材料是做地下室工程進場施作的時候，約111年11月的時候買的，（提示本院卷第179至182頁並告以要旨）這些發票是金山仕工程行購買板模等之單據。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之材料，在正常使用之情況下可以重複使用六、七次以上。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後所毀損之材料幾乎一半都不能使用，因為裁切的太離譜了，後面伊接手後又補了很多材料。原證6（提示）是藍圖工程工地現場的照片，照片中模板、鐵製工具等材料是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之材料，裁切的數量太多的照片如第195至197、227、233、235、239頁照片。全部的照片都有顯示被灌在水泥裡面的鐵支撐材料，損壞的照片也是每張都有，有些是木模板損壞，有些是角材（第199、203至207、211、213、215頁照片)在水泥裡面要破壞才能取出。還有一些毀損材料未統計，而已經統計的部分如卷一第26頁左側「材料損失」部分所記載，依照已經確認的材料損失部分，經核算之損害金額為1,476,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388至392頁），核與被告提出之工地現場照片顯示之情況相符（見本院第189至375頁）。被告對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並未爭執（見本院卷第393頁），是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⒊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32條定有明文。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亦即所謂「抽象的輕過失」，申言之，行為人注意之程度，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至行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知識或經驗，在所不問。本件依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被告因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向原告租用系爭模板等物，費用由租金中扣除，而被告確違反一般施作工程之人使用系爭板模等材料應有之注意義務，而有不當使用，致系爭板模等物毀損滅失之情事，致原告受有如附表二合計150萬元（原告誤算為1,476,000元）以上之損害，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負賠償責任。
    ⒋至於被告抗辯：被告向原告領到的工程款，尚有二成約207萬元押在原告那邊，如果材料有損害就由原告直接從該二成工程款中扣除，是原告不能再跟被告請求云云。然原告否認被告尚有工程款尚未領取，被告就此部分未能舉證證明，難認屬實。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仍非可採。
    ⒌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中之1,368,275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依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既經准許，無須再審酌其依民法第468條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為同一請求有無理由，併予敘明。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受讓林崇榮等人對被告之工資債權，及原告對被告之前揭損害賠償債權，均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債權，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於112年9月15日將起訴狀繕本送達予被告，被告並於112年12月5日當庭簽收原告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見本院卷第145頁送達證書及本院卷第177頁被告之簽收），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就上開請求中之1,935,39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9月16日起、43,0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12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暨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978,395元，及其中1,935,395元自112年9月16日起、43,000元自112年12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渙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附表一：原告受讓工資債權之債權人姓名及債權金額
		編號

		債權人姓名

		債權金額

		編號

		債權人姓名

		債權金額



		1

		林崇榮

		45,000元

		11

		董秋斌

		5,400元



		2

		Nguye Ngoc Tru (阿海)

		17,500元

		12

		謝玉珠

		6,200元



		3

		梁美娟

		3,900元

		13

		黃耀南

		18,000元



		4

		許俊賢

		19,000元

		14

		張清順

		65,000元



		5

		連忠興

		3,000元

		15

		王雅正

		90,000元



		6

		陳日重

		24,700元

		16

		李蓮蓁

		16,000元



		7

		黃文南 

		30,000元

		17

		張煌棋

		44,320元



		8

		楊明義

		64,400元

		18

		楊明義

		68,000元



		9

		范文朝

		26,700元

		19

		謝青俊

		43,000元



		10

		楊春明

		20,000元

		


		


		










附表二：
		編號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1

		夾板

		 380 

		6件×75片

		171,000 



		2

		白板

		1,050 

		2件×60片

		126,000 



		3

		鐵支撐

		475 

		200支

		95,000 



		4

		鐵斜撐

		310 

		40支

		12,400 



		5

		鐵巴達

		280 

		70支

		19,600 



		6

		北美（木巴達）

		41,000 

		5件

		205,000 



		7

		模板2×6

		34,000 

		12件

		408,000 



		8

		模板50

		30,000 

		2件

		60,000 



		9

		模板45

		 28,000 

		1件

		28,000 



		10

		模板40

		26,000 

		4件

		104,000 



		11

		模板30

		 24,000 

		1件

		 24,000 



		12

		模板25

		22,000 

		3件

		66,000 



		13

		模板75

		56,000 

		2件

		112,000 



		14

		模板90

		69,000 

		1件

		69,000 



		合計

		


		


		


		1,50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4號

原      告  曾仕輝即金山仕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慈政律師

被      告  黃千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7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78,395元，及其中新臺幣1,935,395元

自民國112年9月16日起、新臺幣43,000元自民國112年12月6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59,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

但被告以新臺幣1,978,39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

    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

    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

    告新臺幣（下同）1,935,3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

    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嗣於民國11

    2年12月5日具狀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978,

    395元，及其中1,935,39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

    43,0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

    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核屬擴張應

    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以承攬營建工程為業，兩造於111年11月2

    1日簽立原證1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

    被告向原告承攬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旁工地（下稱系

    爭工地）之「藍圖講義新建工程」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

    程）。詎被告自112年6月26日起未施作系爭工程，並失去聯

    絡、遍尋不著，嗣經原告發函於112年7月5日解除兩造間之

    系爭工程合約。而被告僱用如附表一之工人林崇榮等19人（

    下稱林崇榮等19人）因遭被告積欠工資，生活遭遇困難，原

    告因而代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予林崇榮等19人，並

    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於被告此部分之工資債權。又兩造簽署

    系爭工程合約後，原告陸續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模板、夾板、

    鐵製工具等材料（下稱系爭模板等物）提供予被告，供其於

    系爭工程使用。詎被告未善盡保管義務，導致價值至少1,36

    8,275元之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滅失，不堪再為使用，係過

    失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得依民法第468條或第184條第1

    項前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如認原告提供系爭模板等物予

    被告使用係租賃關係，原告亦得本於民法第432條、455條規

    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為此，依林崇榮等19人與被告之勞

    動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資610,120

    元，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5條、第432條、455

    條及第468條，擇一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因系爭模板等物毀損

    所受之損害1,368,275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對於原告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被告之工資債權56

    7,120元部分之請求沒有意見。對於未妥善保管系爭模板等

    物損害賠償1,368,275元之請求部分有意見。系爭模板等物

    是原告所有提供予被告使用，但並非借用，原告是老闆，被

    告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是幫原告完成硬體部分，系爭模板

    等物約定由原告提供，都是結構體所要用的東西。且該等物

    品使用時一定會磨損，例如模板和夾板一定要裁切，結構體

    才有辦法完成。況原告仍有繼續使用系爭模板等物。若原告

    不向被告請求本件之款項，那被告亦不向原告請求給付積欠

    之工程款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原告係以承攬營建工程為業，兩造於111年11月21

    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詎

    被告自112年6月26日未再施作系爭工程，並失去聯絡、遍尋

    不著，經原告發函於112年7月5日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工程合

    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工程合約書、 存證信函暨掛號

    郵件回執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7頁），並為被告所不

    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積欠工資部分

　　⒈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

      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

      給付之，民法第482條、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工

      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亦

      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6月26日起失去聯絡，其僱用之工

      人林崇榮等19人因遭被告積欠工資，生活遭遇困難，原告

      因而代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予林崇榮等19人，並

      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於被告此部分之工資債權等情，業據

      原告提出債權讓與契約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123

      、181至185頁) ，並為被告所自認（見本院卷第167、173

      、174頁） ，堪信屬實。從而，原告依林崇榮等19人與被

      告間之勞動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

      資610,12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損害賠償部分

　　原告主張：兩造簽立系爭工程合約後，原告陸續將系爭模板等物提供予被告，供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時使用，詎被告未依正常施工方法使用，未善盡保管注意義務，導致估算價值至少1,368,275元之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滅失，不堪再為使用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合約、存證信函暨材料損失清單、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新聞報導（興富發用鋁模取代傳統木模）、工地現場照片多張及原告購置系爭模板等物之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7、187至375、379至382頁），並聲請訊問證人曾仕凱。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原告主張模板工程之簡要作業流程為：工人依照工程圖說

      安裝組合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完成後，灌水泥，待

      水泥硬化固定後，拆卸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取下後

      的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可再重複使用。原告提供予

      被告使用之模板、夾板、鐵製工具，均為可重複利用之物

      ，其中模板等木製工具「能重複使用約12-15次」，鐵製

      工具之硬度及強度更高，能重複的次數更高等情，業據原

      告提出新聞報導為證（見本院卷第187、188頁） ，並經

      證人曾仕凱到庭證述在卷（詳如後述）。被告就上情亦陳

      明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4頁），堪信為真實 。

    ⒉證人曾仕凱於本院時證稱：金山仕工程行是伊和曾仕輝合

      夥的，伊是實際負責人，曾仕輝負責接工作，伊負責做工

      作，系爭工程標到後，伊和曾仕輝各出資一百多萬元去購

      買材料，系爭工程合約是伊和被告簽的，當時曾仕輝也有

      在現場。被告承攬施作系爭工程後，伊也有參與，伊去現

      場看材料，看被告施工進度，被告承包系爭工程施作期間

      伊全程都有去看。被告承包系爭工程施作時有使用金山仕

      工程行如本院卷第26頁左邊所列之模板、夾板、角材、鐵

      材、鐵支撐等材料（即附表二）。依照合約由金山仕工程

      行提供材料予被告施作。系爭模板等物提供給被告使用是

      租用的關係，因為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這些材料的費用

      直接從合約要付給被告的工程款扣除，金山仕工程行發包

      給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所約定的單價裡面就有包含被告跟金

      山仕工程行租用材料的費用，大約百分之十；依約定，被

      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用材料約定做完工程時還，因為做工

      程難免會耗損，只要不要差太多都沒關係。之後被告跑掉

      了，就沒有將租用的材料還給金山仕工程行。被告跑掉後

      金山仕工程行有收回清點，因裁切的數量太多，損壞的也

      很多，還有被灌在水泥裡面，還有一些在地下室還附著在

      水泥裡面，這部分要請打石的將水泥打掉才能拿出來，且

      打掉之後那些材料都不能用了，因為數量很多，所以以剛

      才提示的那張（本院卷第26頁）統計為準。這些材料是做

      地下室工程進場施作的時候，約111年11月的時候買的，

      （提示本院卷第179至182頁並告以要旨）這些發票是金山

      仕工程行購買板模等之單據。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

      用之材料，在正常使用之情況下可以重複使用六、七次以

      上。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後所毀損之材料幾乎一

      半都不能使用，因為裁切的太離譜了，後面伊接手後又補

      了很多材料。原證6（提示）是藍圖工程工地現場的照片

      ，照片中模板、鐵製工具等材料是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

      告使用之材料，裁切的數量太多的照片如第195至197、22

      7、233、235、239頁照片。全部的照片都有顯示被灌在水

      泥裡面的鐵支撐材料，損壞的照片也是每張都有，有些是

      木模板損壞，有些是角材（第199、203至207、211、213

      、215頁照片)在水泥裡面要破壞才能取出。還有一些毀損

      材料未統計，而已經統計的部分如卷一第26頁左側「材料

      損失」部分所記載，依照已經確認的材料損失部分，經核

      算之損害金額為1,476,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388至392

      頁），核與被告提出之工地現場照片顯示之情況相符（見

      本院第189至375頁）。被告對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並未爭

      執（見本院卷第393頁），是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應與

      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⒊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

      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

      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

      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

      ，不在此限，民法第432條定有明文。所謂善良管理人之

      注意，亦即所謂「抽象的輕過失」，申言之，行為人注意

      之程度，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

      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至行

      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知識或經驗，在所不問。本件依

      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被告因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向原

      告租用系爭模板等物，費用由租金中扣除，而被告確違反

      一般施作工程之人使用系爭板模等材料應有之注意義務，

      而有不當使用，致系爭板模等物毀損滅失之情事，致原告

      受有如附表二合計150萬元（原告誤算為1,476,000元）以

      上之損害，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負賠償責任。

    ⒋至於被告抗辯：被告向原告領到的工程款，尚有二成約207

      萬元押在原告那邊，如果材料有損害就由原告直接從該二

      成工程款中扣除，是原告不能再跟被告請求云云。然原告

      否認被告尚有工程款尚未領取，被告就此部分未能舉證證

      明，難認屬實。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仍非可採。

    ⒌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中之1,36

      8,275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依民法第432條規定

      ，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既經准許，無須再審酌其依

      民法第468條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為同一請求有無

      理由，併予敘明。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

    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

    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

    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

    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

    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

    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

    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

    別有明文。本件原告受讓林崇榮等人對被告之工資債權，及

    原告對被告之前揭損害賠償債權，均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債

    權，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於112年9月15日將起訴狀繕本送

    達予被告，被告並於112年12月5日當庭簽收原告民事擴張聲

    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見本院卷第145頁送達證書及本院

    卷第177頁被告之簽收），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

    。是原告請求被告就上開請求中之1,935,395元自起訴狀繕

    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9月16日起、43,000元自民事擴張聲

    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12月6日起，均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暨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及民法

    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978,395元，及其中1,

    935,395元自112年9月16日起、43,000元自112年12月6日起

    ，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

    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

    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

    論述，附此敘明。

七、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

    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

    定，酌定被告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渙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附表一：原告受讓工資債權之債權人姓名及債權金額

編號 債權人姓名 債權金額 編號 債權人姓名 債權金額 1 林崇榮 45,000元 11 董秋斌 5,400元 2 Nguye Ngoc Tru (阿海) 17,500元 12 謝玉珠 6,200元 3 梁美娟 3,900元 13 黃耀南 18,000元 4 許俊賢 19,000元 14 張清順 65,000元 5 連忠興 3,000元 15 王雅正 90,000元 6 陳日重 24,700元 16 李蓮蓁 16,000元 7 黃文南  30,000元 17 張煌棋 44,320元 8 楊明義 64,400元 18 楊明義 68,000元 9 范文朝 26,700元 19 謝青俊 43,000元 10 楊春明 20,000元    



附表二：

編號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1 夾板  380  6件×75片 171,000  2 白板 1,050  2件×60片 126,000  3 鐵支撐 475  200支 95,000  4 鐵斜撐 310  40支 12,400  5 鐵巴達 280  70支 19,600  6 北美（木巴達） 41,000  5件 205,000  7 模板2×6 34,000  12件 408,000  8 模板50 30,000  2件 60,000  9 模板45  28,000  1件 28,000  10 模板40 26,000  4件 104,000  11 模板30  24,000  1件  24,000  12 模板25 22,000  3件 66,000  13 模板75 56,000  2件 112,000  14 模板90 69,000  1件 69,000  合計    1,50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4號
原      告  曾仕輝即金山仕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慈政律師
被      告  黃千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78,395元，及其中新臺幣1,935,395元自民國112年9月16日起、新臺幣43,000元自民國112年12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59,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978,39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35,3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嗣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具狀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978,395元，及其中1,935,39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43,0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以承攬營建工程為業，兩造於111年11月21日簽立原證1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攬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旁工地（下稱系爭工地）之「藍圖講義新建工程」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詎被告自112年6月26日起未施作系爭工程，並失去聯絡、遍尋不著，嗣經原告發函於112年7月5日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工程合約。而被告僱用如附表一之工人林崇榮等19人（下稱林崇榮等19人）因遭被告積欠工資，生活遭遇困難，原告因而代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予林崇榮等19人，並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於被告此部分之工資債權。又兩造簽署系爭工程合約後，原告陸續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材料（下稱系爭模板等物）提供予被告，供其於系爭工程使用。詎被告未善盡保管義務，導致價值至少1,368,275元之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滅失，不堪再為使用，係過失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得依民法第468條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如認原告提供系爭模板等物予被告使用係租賃關係，原告亦得本於民法第432條、45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為此，依林崇榮等19人與被告之勞動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資610,120元，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5條、第432條、455條及第468條，擇一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因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所受之損害1,368,275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對於原告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被告之工資債權567,120元部分之請求沒有意見。對於未妥善保管系爭模板等物損害賠償1,368,275元之請求部分有意見。系爭模板等物是原告所有提供予被告使用，但並非借用，原告是老闆，被告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是幫原告完成硬體部分，系爭模板等物約定由原告提供，都是結構體所要用的東西。且該等物品使用時一定會磨損，例如模板和夾板一定要裁切，結構體才有辦法完成。況原告仍有繼續使用系爭模板等物。若原告不向被告請求本件之款項，那被告亦不向原告請求給付積欠之工程款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原告係以承攬營建工程為業，兩造於111年11月21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詎被告自112年6月26日未再施作系爭工程，並失去聯絡、遍尋不著，經原告發函於112年7月5日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工程合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工程合約書、 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回執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積欠工資部分
　　⒈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民法第482條、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亦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6月26日起失去聯絡，其僱用之工人林崇榮等19人因遭被告積欠工資，生活遭遇困難，原告因而代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予林崇榮等19人，並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於被告此部分之工資債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債權讓與契約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123、181至185頁) ，並為被告所自認（見本院卷第167、173、174頁） ，堪信屬實。從而，原告依林崇榮等19人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資610,12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損害賠償部分
　　原告主張：兩造簽立系爭工程合約後，原告陸續將系爭模板等物提供予被告，供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時使用，詎被告未依正常施工方法使用，未善盡保管注意義務，導致估算價值至少1,368,275元之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滅失，不堪再為使用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合約、存證信函暨材料損失清單、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新聞報導（興富發用鋁模取代傳統木模）、工地現場照片多張及原告購置系爭模板等物之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7、187至375、379至382頁），並聲請訊問證人曾仕凱。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原告主張模板工程之簡要作業流程為：工人依照工程圖說安裝組合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完成後，灌水泥，待水泥硬化固定後，拆卸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取下後的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可再重複使用。原告提供予被告使用之模板、夾板、鐵製工具，均為可重複利用之物，其中模板等木製工具「能重複使用約12-15次」，鐵製工具之硬度及強度更高，能重複的次數更高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新聞報導為證（見本院卷第187、188頁） ，並經證人曾仕凱到庭證述在卷（詳如後述）。被告就上情亦陳明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4頁），堪信為真實 。
    ⒉證人曾仕凱於本院時證稱：金山仕工程行是伊和曾仕輝合夥的，伊是實際負責人，曾仕輝負責接工作，伊負責做工作，系爭工程標到後，伊和曾仕輝各出資一百多萬元去購買材料，系爭工程合約是伊和被告簽的，當時曾仕輝也有在現場。被告承攬施作系爭工程後，伊也有參與，伊去現場看材料，看被告施工進度，被告承包系爭工程施作期間伊全程都有去看。被告承包系爭工程施作時有使用金山仕工程行如本院卷第26頁左邊所列之模板、夾板、角材、鐵材、鐵支撐等材料（即附表二）。依照合約由金山仕工程行提供材料予被告施作。系爭模板等物提供給被告使用是租用的關係，因為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這些材料的費用直接從合約要付給被告的工程款扣除，金山仕工程行發包給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所約定的單價裡面就有包含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用材料的費用，大約百分之十；依約定，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用材料約定做完工程時還，因為做工程難免會耗損，只要不要差太多都沒關係。之後被告跑掉了，就沒有將租用的材料還給金山仕工程行。被告跑掉後金山仕工程行有收回清點，因裁切的數量太多，損壞的也很多，還有被灌在水泥裡面，還有一些在地下室還附著在水泥裡面，這部分要請打石的將水泥打掉才能拿出來，且打掉之後那些材料都不能用了，因為數量很多，所以以剛才提示的那張（本院卷第26頁）統計為準。這些材料是做地下室工程進場施作的時候，約111年11月的時候買的，（提示本院卷第179至182頁並告以要旨）這些發票是金山仕工程行購買板模等之單據。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之材料，在正常使用之情況下可以重複使用六、七次以上。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後所毀損之材料幾乎一半都不能使用，因為裁切的太離譜了，後面伊接手後又補了很多材料。原證6（提示）是藍圖工程工地現場的照片，照片中模板、鐵製工具等材料是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之材料，裁切的數量太多的照片如第195至197、227、233、235、239頁照片。全部的照片都有顯示被灌在水泥裡面的鐵支撐材料，損壞的照片也是每張都有，有些是木模板損壞，有些是角材（第199、203至207、211、213、215頁照片)在水泥裡面要破壞才能取出。還有一些毀損材料未統計，而已經統計的部分如卷一第26頁左側「材料損失」部分所記載，依照已經確認的材料損失部分，經核算之損害金額為1,476,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388至392頁），核與被告提出之工地現場照片顯示之情況相符（見本院第189至375頁）。被告對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並未爭執（見本院卷第393頁），是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⒊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32條定有明文。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亦即所謂「抽象的輕過失」，申言之，行為人注意之程度，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至行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知識或經驗，在所不問。本件依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被告因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向原告租用系爭模板等物，費用由租金中扣除，而被告確違反一般施作工程之人使用系爭板模等材料應有之注意義務，而有不當使用，致系爭板模等物毀損滅失之情事，致原告受有如附表二合計150萬元（原告誤算為1,476,000元）以上之損害，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負賠償責任。
    ⒋至於被告抗辯：被告向原告領到的工程款，尚有二成約207萬元押在原告那邊，如果材料有損害就由原告直接從該二成工程款中扣除，是原告不能再跟被告請求云云。然原告否認被告尚有工程款尚未領取，被告就此部分未能舉證證明，難認屬實。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仍非可採。
    ⒌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中之1,368,275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依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既經准許，無須再審酌其依民法第468條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為同一請求有無理由，併予敘明。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受讓林崇榮等人對被告之工資債權，及原告對被告之前揭損害賠償債權，均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債權，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於112年9月15日將起訴狀繕本送達予被告，被告並於112年12月5日當庭簽收原告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見本院卷第145頁送達證書及本院卷第177頁被告之簽收），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就上開請求中之1,935,39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9月16日起、43,0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12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暨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978,395元，及其中1,935,395元自112年9月16日起、43,000元自112年12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渙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附表一：原告受讓工資債權之債權人姓名及債權金額
		編號

		債權人姓名

		債權金額

		編號

		債權人姓名

		債權金額



		1

		林崇榮

		45,000元

		11

		董秋斌

		5,400元



		2

		Nguye Ngoc Tru (阿海)

		17,500元

		12

		謝玉珠

		6,200元



		3

		梁美娟

		3,900元

		13

		黃耀南

		18,000元



		4

		許俊賢

		19,000元

		14

		張清順

		65,000元



		5

		連忠興

		3,000元

		15

		王雅正

		90,000元



		6

		陳日重

		24,700元

		16

		李蓮蓁

		16,000元



		7

		黃文南 

		30,000元

		17

		張煌棋

		44,320元



		8

		楊明義

		64,400元

		18

		楊明義

		68,000元



		9

		范文朝

		26,700元

		19

		謝青俊

		43,000元



		10

		楊春明

		20,000元

		


		


		










附表二：
		編號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1

		夾板

		 380 

		6件×75片

		171,000 



		2

		白板

		1,050 

		2件×60片

		126,000 



		3

		鐵支撐

		475 

		200支

		95,000 



		4

		鐵斜撐

		310 

		40支

		12,400 



		5

		鐵巴達

		280 

		70支

		19,600 



		6

		北美（木巴達）

		41,000 

		5件

		205,000 



		7

		模板2×6

		34,000 

		12件

		408,000 



		8

		模板50

		30,000 

		2件

		60,000 



		9

		模板45

		 28,000 

		1件

		28,000 



		10

		模板40

		26,000 

		4件

		104,000 



		11

		模板30

		 24,000 

		1件

		 24,000 



		12

		模板25

		22,000 

		3件

		66,000 



		13

		模板75

		56,000 

		2件

		112,000 



		14

		模板90

		69,000 

		1件

		69,000 



		合計

		


		


		


		1,500,000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勞訴字第254號

原      告  曾仕輝即金山仕工程行



訴訟代理人  林慈政律師

被      告  黃千參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給付薪資等事件，本院於民國113年2月2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1,978,395元，及其中新臺幣1,935,395元自民國112年9月16日起、新臺幣43,000元自民國112年12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

訴訟費用由被告負擔。

本判決於原告以新臺幣659,000元為被告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以新臺幣1,978,395元為原告預供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事項：

　　訴狀送達後，原告不得將原訴變更或追加他訴。但擴張或減縮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者不在此限，民事訴訟法第255條第1項第3款定有明文。本件原告起訴時原聲明：被告應給付原告新臺幣（下同）1,935,395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嗣於民國112年12月5日具狀變更此部分聲明為：被告應給付原告1,978,395元，及其中1,935,39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43,0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等語。核屬擴張應受判決事項之聲明，應予准許。

貳、實體事項：

一、原告主張：原告係以承攬營建工程為業，兩造於111年11月21日簽立原證1之工程合約書（下稱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攬位於臺中市○區○○路0000號旁工地（下稱系爭工地）之「藍圖講義新建工程」之模板工程（下稱系爭工程）。詎被告自112年6月26日起未施作系爭工程，並失去聯絡、遍尋不著，嗣經原告發函於112年7月5日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工程合約。而被告僱用如附表一之工人林崇榮等19人（下稱林崇榮等19人）因遭被告積欠工資，生活遭遇困難，原告因而代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予林崇榮等19人，並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於被告此部分之工資債權。又兩造簽署系爭工程合約後，原告陸續將如附表二所示之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材料（下稱系爭模板等物）提供予被告，供其於系爭工程使用。詎被告未善盡保管義務，導致價值至少1,368,275元之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滅失，不堪再為使用，係過失侵害原告之所有權，原告得依民法第468條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請求損害賠償。如認原告提供系爭模板等物予被告使用係租賃關係，原告亦得本於民法第432條、455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損害。為此，依林崇榮等19人與被告之勞動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資610,120元，並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第215條、第432條、455條及第468條，擇一請求被告賠償原告因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所受之損害1,368,275元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抗辯：對於原告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被告之工資債權567,120元部分之請求沒有意見。對於未妥善保管系爭模板等物損害賠償1,368,275元之請求部分有意見。系爭模板等物是原告所有提供予被告使用，但並非借用，原告是老闆，被告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是幫原告完成硬體部分，系爭模板等物約定由原告提供，都是結構體所要用的東西。且該等物品使用時一定會磨損，例如模板和夾板一定要裁切，結構體才有辦法完成。況原告仍有繼續使用系爭模板等物。若原告不向被告請求本件之款項，那被告亦不向原告請求給付積欠之工程款等語。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原告主張：原告係以承攬營建工程為業，兩造於111年11月21日簽立系爭工程合約，約定由被告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詎被告自112年6月26日未再施作系爭工程，並失去聯絡、遍尋不著，經原告發函於112年7月5日解除兩造間之系爭工程合約等情，業據原告提出系爭工程合約書、 存證信函暨掛號郵件回執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7頁），並為被告所不爭執，堪信原告此部分主張為真實。

　㈡積欠工資部分

　　⒈稱僱傭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一定或不定之期限內為他方服勞務，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報酬應依約定之期限給付之，民法第482條、第486條前段分別定有明文。又工資應全額直接給付勞工，勞動基準法第22條第2項前段亦定有明文。

　　⒉原告主張：被告自112年6月26日起失去聯絡，其僱用之工人林崇榮等19人因遭被告積欠工資，生活遭遇困難，原告因而代被告給付如附表一所示之工資予林崇榮等19人，並受讓林崇榮等19人對於被告此部分之工資債權等情，業據原告提出債權讓與契約書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29至123、181至185頁) ，並為被告所自認（見本院卷第167、173、174頁） ，堪信屬實。從而，原告依林崇榮等19人與被告間之勞動契約及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工資610,120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

　㈢損害賠償部分

　　原告主張：兩造簽立系爭工程合約後，原告陸續將系爭模板等物提供予被告，供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時使用，詎被告未依正常施工方法使用，未善盡保管注意義務，導致估算價值至少1,368,275元之系爭模板等物毀損、滅失，不堪再為使用等情，業據提出系爭工程合約、存證信函暨材料損失清單、掛號郵件收件回執、新聞報導（興富發用鋁模取代傳統木模）、工地現場照片多張及原告購置系爭模板等物之統一發票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7至27、187至375、379至382頁），並聲請訊問證人曾仕凱。被告雖以前揭情詞置辯，惟查：

　　⒈原告主張模板工程之簡要作業流程為：工人依照工程圖說安裝組合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完成後，灌水泥，待水泥硬化固定後，拆卸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取下後的模板、夾板、鐵製工具等，可再重複使用。原告提供予被告使用之模板、夾板、鐵製工具，均為可重複利用之物，其中模板等木製工具「能重複使用約12-15次」，鐵製工具之硬度及強度更高，能重複的次數更高等情，業據原告提出新聞報導為證（見本院卷第187、188頁） ，並經證人曾仕凱到庭證述在卷（詳如後述）。被告就上情亦陳明不爭執（見本院卷第174頁），堪信為真實 。

    ⒉證人曾仕凱於本院時證稱：金山仕工程行是伊和曾仕輝合夥的，伊是實際負責人，曾仕輝負責接工作，伊負責做工作，系爭工程標到後，伊和曾仕輝各出資一百多萬元去購買材料，系爭工程合約是伊和被告簽的，當時曾仕輝也有在現場。被告承攬施作系爭工程後，伊也有參與，伊去現場看材料，看被告施工進度，被告承包系爭工程施作期間伊全程都有去看。被告承包系爭工程施作時有使用金山仕工程行如本院卷第26頁左邊所列之模板、夾板、角材、鐵材、鐵支撐等材料（即附表二）。依照合約由金山仕工程行提供材料予被告施作。系爭模板等物提供給被告使用是租用的關係，因為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這些材料的費用直接從合約要付給被告的工程款扣除，金山仕工程行發包給被告施作系爭工程所約定的單價裡面就有包含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用材料的費用，大約百分之十；依約定，被告跟金山仕工程行租用材料約定做完工程時還，因為做工程難免會耗損，只要不要差太多都沒關係。之後被告跑掉了，就沒有將租用的材料還給金山仕工程行。被告跑掉後金山仕工程行有收回清點，因裁切的數量太多，損壞的也很多，還有被灌在水泥裡面，還有一些在地下室還附著在水泥裡面，這部分要請打石的將水泥打掉才能拿出來，且打掉之後那些材料都不能用了，因為數量很多，所以以剛才提示的那張（本院卷第26頁）統計為準。這些材料是做地下室工程進場施作的時候，約111年11月的時候買的，（提示本院卷第179至182頁並告以要旨）這些發票是金山仕工程行購買板模等之單據。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之材料，在正常使用之情況下可以重複使用六、七次以上。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後所毀損之材料幾乎一半都不能使用，因為裁切的太離譜了，後面伊接手後又補了很多材料。原證6（提示）是藍圖工程工地現場的照片，照片中模板、鐵製工具等材料是金山仕工程行提供給被告使用之材料，裁切的數量太多的照片如第195至197、227、233、235、239頁照片。全部的照片都有顯示被灌在水泥裡面的鐵支撐材料，損壞的照片也是每張都有，有些是木模板損壞，有些是角材（第199、203至207、211、213、215頁照片)在水泥裡面要破壞才能取出。還有一些毀損材料未統計，而已經統計的部分如卷一第26頁左側「材料損失」部分所記載，依照已經確認的材料損失部分，經核算之損害金額為1,476,000元等語（見本院卷第388至392頁），核與被告提出之工地現場照片顯示之情況相符（見本院第189至375頁）。被告對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並未爭執（見本院卷第393頁），是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應與事實相符，堪以採信。

    ⒊承租人應以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保管租賃物，租賃物有生產力者，並應保持其生產力。承租人違反前項義務，致租賃物毀損、滅失者，負損害賠償責任。但依約定之方法或依物之性質而定之方法為使用、收益，致有變更或毀損者，不在此限，民法第432條定有明文。所謂善良管理人之注意，亦即所謂「抽象的輕過失」，申言之，行為人注意之程度，依一般社會上之觀念，認為具有相當知識及經驗之人對於一定事件所能注意者，客觀的決定其標準；至行為人有無盡此注意義務之知識或經驗，在所不問。本件依證人曾仕凱上開證述，被告因向原告承攬系爭工程，向原告租用系爭模板等物，費用由租金中扣除，而被告確違反一般施作工程之人使用系爭板模等材料應有之注意義務，而有不當使用，致系爭板模等物毀損滅失之情事，致原告受有如附表二合計150萬元（原告誤算為1,476,000元）以上之損害，依前揭規定，被告自應負賠償責任。

    ⒋至於被告抗辯：被告向原告領到的工程款，尚有二成約207萬元押在原告那邊，如果材料有損害就由原告直接從該二成工程款中扣除，是原告不能再跟被告請求云云。然原告否認被告尚有工程款尚未領取，被告就此部分未能舉證證明，難認屬實。是被告此部分抗辯，仍非可採。

    ⒌從而，原告依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其中之1,368,275元，核屬有據，應予准許。原告依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賠償此部分損害，既經准許，無須再審酌其依民法第468條或第184條第1項前段等規定為同一請求有無理由，併予敘明。

四、按給付無確定期限者，債務人於債權人得請求給付時，經其催告而未為給付，自受催告時起，負遲延責任。其經債權人起訴而送達訴狀，或依督促程序送達支付命令，或為其他相類之行為者，與催告有同一之效力，民法第229條第2項定有明文。又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息較高者，仍從其約定利率。應付利息之債務，其利率未經約定，亦無法律可據者，週年利率為百分之5，民法第233條第1項、第203條亦分別有明文。本件原告受讓林崇榮等人對被告之工資債權，及原告對被告之前揭損害賠償債權，均屬給付無確定期限之債權，經原告提起民事訴訟，於112年9月15日將起訴狀繕本送達予被告，被告並於112年12月5日當庭簽收原告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見本院卷第145頁送達證書及本院卷第177頁被告之簽收），被告迄未給付，自應負遲延責任。是原告請求被告就上開請求中之1,935,395元自起訴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9月16日起、43,000元自民事擴張聲明暨補充理由一狀繕本送達被告翌日即112年12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遲延利息，自屬有據。

五、綜上所述，原告依勞動契約暨債權讓與之法律關係，及民法第432條規定，請求被告應給付原告1,978,395元，及其中1,935,395元自112年9月16日起、43,000元自112年12月6日起，均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六、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出之各項證據資料，經審酌後，均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敘明。

七、原告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經核於法並無不合，爰酌定相當擔保金額准許之。併依民事訴訟法第392條第2項規定，酌定被告預供相當擔保，得免為假執行。

八、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勞動法庭    法  官  黃渙文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4 　　月　　16　　日

                              書記官  陳建分

　　　　　　　　　　　　　　　　

附表一：原告受讓工資債權之債權人姓名及債權金額

編號 債權人姓名 債權金額 編號 債權人姓名 債權金額 1 林崇榮 45,000元 11 董秋斌 5,400元 2 Nguye Ngoc Tru (阿海) 17,500元 12 謝玉珠 6,200元 3 梁美娟 3,900元 13 黃耀南 18,000元 4 許俊賢 19,000元 14 張清順 65,000元 5 連忠興 3,000元 15 王雅正 90,000元 6 陳日重 24,700元 16 李蓮蓁 16,000元 7 黃文南  30,000元 17 張煌棋 44,320元 8 楊明義 64,400元 18 楊明義 68,000元 9 范文朝 26,700元 19 謝青俊 43,000元 10 楊春明 20,000元    



附表二：

編號 項目 單價（元) 數量 金額（元) 1 夾板  380  6件×75片 171,000  2 白板 1,050  2件×60片 126,000  3 鐵支撐 475  200支 95,000  4 鐵斜撐 310  40支 12,400  5 鐵巴達 280  70支 19,600  6 北美（木巴達） 41,000  5件 205,000  7 模板2×6 34,000  12件 408,000  8 模板50 30,000  2件 60,000  9 模板45  28,000  1件 28,000  10 模板40 26,000  4件 104,000  11 模板30  24,000  1件  24,000  12 模板25 22,000  3件 66,000  13 模板75 56,000  2件 112,000  14 模板90 69,000  1件 69,000  合計    1,500,000 



　　　





